




您是否还拥有与您申请的设计相似的设计？

最初的主要外观设计专利被称为
“基础外观设计专利”。

根据日本的外观设计专利制度，原则上如果存在与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在先申请的设计，就不能获取观设计
专利权。但是，如果类似的设计是本人的设计专利或者是本人已注册的设计专利 (*注意 ) 的情况下，
将其指定为“主要外观设计专利”，则可以获取外观设计专利权。这被称为“相关外观设计专利制度”。
相关外观设计专利制度最大的好处是，即使是因自己过去已注册设计而失去新颖性的设计，
也可以获取外观设计专利权。

主要外观设计专利  

基础外观设计专利

相关外观设计专利

主要外观设计专利  相关外观设计专利

*主要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已经消失，或者主要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设定了专用实施权的情况下，不可注册相关外观设计专利。

*注意：详情请参照“外观设计专利审查标准”第Ⅴ部。

主要外观设计专利与相关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人必须相同。

相关外观设计专利制度与优先权的效果相结合的情况

主要外观设计专利和相关外观设计专利必须类似。

相关外观设计专利必须在基础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日 ( 获得主张优先权效果的情况下为优先日 ) 起 �� 年内提交。

在海牙指定国家为日本，申请包含 � 个设计。由于外观
设计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外观设
计专利 � 各自相类似，因此想将外观设计专利 � 申请为
主要外观设计专利，将外观设计专利 � 和外观设计专利
� 申请为相关外观设计专利。

为了将自己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为相关外观设计专利，需要在申请书 ( 海牙渠道为 DM/�) 中填写相关必要事项。
通过以下实例，介绍如何填写 DM/�。

实例

相关外观设计专利 主要外观设计专利 相关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人　   　第一国家 申请人　   　JPO 申请人　   　JPO

选择“Japan”

If designating Japan and / 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designs may be registered as related to a principal design.

(omitted)

(c)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principal design to which the designs indicated under item (b)are related (Note: The principal 
design must be subject of an application or a registration with the Office of the Contracting Party concerned): 

(i) The principal design is the subject of:

(ii) If the above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or registration contains several designs,
      indicate the number of the design to be considered as the principal design:

a prior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designating Japan and / 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a prior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designating Japan and / 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a prior national application filed with the Office of Japan and / 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a prior national registration at the Office of Japan and / 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Republic of KoreaJapan(a) Contracting Party(ies) concerned: 

(b) The applicant requests that the following designs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application be registered as related designs:

all designs, or

��. Main or Principal Design (if applicable) ��. 是有关相关外观设计专利制度的项目。

Japan and / 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principal and related designs

the following designs (e.g. design �, design �):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在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中，
填写将哪些视为“相关外观设计专利”

请填写（b）中选择的相关外观设计专利的“主要外观设计专利”。

可以指定为主要外观设计专利的只有在

JPO 直接申请 / 注册或在海牙指定国家

为日本的申请 / 注册的专利。

例如，作为主张优先权基础向日本以外

的国家提出的申请，不能被指定为主要

外观设计专利。

选择“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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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还拥有与您申请的设计相似的设计？ 您的申请中是否包含多个设计？

可以选择以下的对应方式。

即使收到了以“与本人先前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或已注册外观设计专利类似”为拒绝理由的通知，也可以通过修正指
定主要外观设计专利来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权。
被判断为与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类似的外观设计专利是本人过去申请或注册的外观设计专利的情况下，推荐确认是否
可以利用相关外观设计专利制度 !

相关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期限从“到主要外观设计专利的官方公告发行日 ( 约 � 个月 )”延长到
“从基础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日起 �� 年”。

只有与相关外观设计专利类似的设计 ( 例如 :p.�� 的外观设计专利 C) 才可以注册。

日本扩充了相关外观设计专利制度。 即使图纸上有多个作品，有时也会被认定为一项外观设计专利。
请注意此类情况下，是不能分开申请的 !

修正内容为删除与一个外观设计专利不相关的内容

在修改上述　　的同时，将删除的外观设计专利部分作为新的专利申请

修正将外观设计专利 A
指定为外观设计专利 B
的主要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人　   JPO 申请人　   JPO JPO　   申请人

如下述例子所示，如果是由牙刷、牙膏和包装材料构成的，或者作品在社会上是作为一个整体流通的，在形态上具有密
切的关联性的情况下，这些被认为是整体一项的物品。

在日本，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必须针对每项外观设计专利逐一申请。

[ 杯子 ] [ 杯子 ] [ 杯子 ] [ 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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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能根据巴黎条约获得优先权的效果吗 ?

由于色彩不同，所以不能判定这些外观设计专利是相同的。

由于想要注册外观设计专利的部分的范围不同，所以不能判定这些外观设计专利是相同的。

在向日本申请的时候根据巴黎条约主张优先权，从最初的申请日到向日本申请日为止的期间内的其他申请
和公知的外观设计专利等，不会受到不利的待遇。但是，为了认可优先权的效果，必须满足几项手续条件。
此外，向日本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必须与向第一国家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相同。

在向第一国家申请注册外观设计专利之日起的 � 个月内，必须向日本申请注册外观设计专利。

直接申请

向日本申请的时候，必须同时申请优先权。

必须在向日本申请之日起 � 个月内提交优先权文件 ( 也可以提供 DAS 代码来代替提交优先权文件的复印件 )。

为了使得优先权的效果获得认可，向日本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必须与向第一国家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相同。

在国际申请的情况下，申请人通过使用 ANNEX V，可以在国际申请时提交优先权文件。

在日本可以利用 WIPO 的数字访问服务 (DAS) 进行优先权文件的电子交换。
申请人在基于对第一国家 (DAS 参与厅 ) 的申请主张优先权，向日本提出申请时，
可以利用 DAS 进行优先权文件的电子交换，从而可以省去向日本提交书面优先权文件的过程。

申请人　  第一国家 申请人　   JPO

申请优先权

申请人　   JPO

提交优先权文件

申请人　   JPO

在向第一国家申请注册外观设计专利之日起的 � 个月内，必须提交以日本为指定国家的国际申请。

海牙系统

在国际申请时，必须同时申请优先权。
使用 ANNEX V 时，优先权文件必须在国际申请时提交给 WIPO。或者，优先权文件必须在国际公开后的
� 个月内直接提交给 JPO。( 也可以提供 DAS 代码来代替提交优先权文件的复印件 )

申请人　   第一国家 申请人　   WIPO

申请人　   WIPO

优先权文件的提交
( 不使用 ANNEX V 时 )

申请人　   JPO

申请优先权
优先权文件的提交 ( 使用 ANNEX V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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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是否已经公开了 ?

日本的外观设计专利法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公开外观设计专利后申请注册的情况下，
不会因先前的公开而丧失该外观设计专利的新颖性。这被称为“丧失新颖性的例外”。
为了适用此项规定，需要满足几项必要条件，办理几项手续。

注册外观设计专利必须在自愿公开后 � 年内向 JPO 提交申请。

直接申请

在向 JPO 提交申请时，必须提交要求适用外观设计专利丧失新颖性的例外规定的书面材料，或者在申请书上明
确表明此项说明。
注意：如在申请时没有办理此项手续，即使提交了“书面证明”也不能适用此项规定 !

在向 JPO 提交申请之日起的 �� 天内，必须提交能够证明满足　　要求的书面材料 ( 书面证明 )。

适用外观设计专利丧失新颖性的例外规定的相关手续放宽了。以前，对于拥有接受外观设计专利注册权利的人 ( 也
包括权利的继承人 ) 自愿公开的外观设计专利，所有的公开行为都需要证明。根据法律的修订，只需要对于最初
的公开日的公开行为进行证明，在那之后公开的相同或类似的外观设计专利也可以适用丧失新颖性的例外规定。

关于国际申请，使用 ANNEX II 在国际申请时可以提交丧失新颖性例外的证明书。

申请人　   JPO

申请人　   JPO 申请人　   JPO

申请人　   WIPO

为了在日本适用此项规定，必须在外观设计专利公开后的 � 年内向 JPO 提出申请。请注意即使主
张优先权，也不是“向第一国家”提出申请。

外观设计专利会因展览会的商品展示、SNS 投稿、电子商务网站销售等，各种公开展示而丧失新颖
性。请仔细确认一下有没有没有注意到的公开内容。

由官方公告公开的情况下，则不能适用新颖性丧失的例外规定。请仔细确认在日本国内或国外是否
已经发行了官方公告。

国际申请必须是自愿公开后的 � 年内向 WIPO 提交。

申请人在满足第 (�) 项条件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以下任何一项手续。

海牙系统

A 国际申请时，在 DM/� 中注明要求适用丧失新颖性的例外规定，
必须提交使用 ANNEX Ⅱ证明公开事实的文件。

国际申请时，在 DM/� 中注明要求适用丧失新颖性的例外规定，
必须提交使用 ANNEX Ⅱ证明公开事实的文件。

在公布国际注册之日起 �� 天内，必须向 JPO 提交要求适用丧失新颖性的例外规定的书面材料，
以及证明公布事实的书面材料。

申请人　　WIPO 申请人　　JPO申请人　　WIPO / J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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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巴黎条约的优先权主张、适用丧失新颖性的例外的规定、响应拒绝理由通知等，在日本申请外观设计专
利注册需要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即使超过了相关文件的提交期限，也有补救措施。

对于超过优先期限的情况，已扩充了超过优先权文件的提交期限，想要延长响应拒绝理由通知期间的相关补
救措施手续。

申请人　   JPO

在响应期间内或者从响应期间的最后一天的次日开始的 � 个月内，可以根据要求从响应期间的最后一天开始将响应
期间延长２个月 ( 限 � 次 )。

*响应期间内的申请手续费为 �,��� 日元，响应期间过后的申请手续费为 �,��� 日元

JPO　   申请人

申请人　   JPO 申请人　   JPO申请人　   JPO

补救措施的手续要求如下所示。

在优先期限内没能向日本申请，必须是非故意的行为。

必须在优先期限过后的２个月内向日本提交申请。

必须在优先期限过后的２个月内提交恢复理由书和证据文件。

补救措施规定的恢复条件从“有正当理由”放宽为“非故意行为”。

申请人　   JPO申请人　   第一国家

申请人　   第一国家

申请人　   JPO申请人　   JPO

补救措施的手续要求如下所示：

优先权文件必须在提醒通知发送之日起 � 个月内提交。

申请人　   JPO JPO　   申请人

申请人　   JPO 申请人　   JPO

申请人　   JPO

“证明的书面材料”的内容有错误的话，自申请之日起 �� 日内可以重新提交。即使超过了 �� 天，如果是明显的笔误，
也可以在意见表或申请书中补充说明。

因不能归责的理由不能提交“证明书面材料”的话，从理由消失之日起２个月内 ( 海外居民的情况下 )，提交“书面
证明”的期限过后 � 个月内的话也可以提交。

请注意，向 JPO 申请时提交的“标明了要求适用外观设计专利丧失新颖性例外规定的书面材料”，
事后不能追加内容 !

为了适用丧失新颖性的例外规定的手续出现错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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